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形式逻辑研究的范围与对象

形式逻辑是国家教委规定的我国各类高等院校政教、中文、法

律等文科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

大凡每门课程的学习与讲授，都起始于“绪论”。“绪者，丝端

也”（许慎《说文解字》），其喻义是说，一门新开课程，对于初学者来

说，犹如一团乱丝，必须首先抽取出乱丝之头，“绪论”就是为读者

理出乱丝之头的。一般来说，“绪论”大致从以下三方面理出其“丝

头”：其一，该门课程所研究的对象与内容，即学什么；其二，学习该

门课程的效用与意义，即为什么要学；其三，学习该门课程的方法

与途径，即如何学习。本绪论也拟就这三方面予以概述。

作为我国高等院校文科各专业所开设的逻辑课程的名称，人

们通常将其简明定义为：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

律和简单逻辑方法的科学。分析这一定义，我们便可以大致界定

形式逻辑研究的范围，初步明确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

一、形式逻辑是一门以思维为研究范围的科学

自然、社会、思维是人类认识的三大领域，恩格斯明确指出：

什么是思维？这应从认“逻辑是关于思维本身的规律的学说。”

识谈起。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实践的观点和辩证法引入认识

论，揭示出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种反映一般

经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在感性认识阶段，由客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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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里每秒的光速等）或尚未成为

，

界中的万事万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感觉（眼、耳、鼻、舌、身等

感官对事物个别属性的直接反映），众多的感觉被综合成知觉（感

官对事物各个部分、各种属性的综合反映），并进而形成表象（感知

过的事物在头脑中再现的形象）。例如，人们直观认识到的“月”有

完满亏缺，“时”有春夏秋冬，“人”有生老病死，“社会”有变革演进

等等。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认识的直观性和表面性，只是对事物的

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的反映。随着这种感性认识材料的十分丰富

（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经过综合、整理、改造，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人们便逐步把握这些现象

和外部联系的本质和规律，产生了认识上的飞跃，便从感性认识上

升到理性认识，形成了相应的概念、判断：“自然界是有规律地变化

的”，“人是有规律地变化的”，“人类社会是有规律地变化的”，进而

又可作出概括推断：“世界万物都是有规律地变化的”。这种在感

性认识的基础上而形成概念，并进而构成判断和推理的理性阶段

的认识活动，就叫做思维。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认识的真正任

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思维“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

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

区别于感性认识的直观性和表面性，思维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具有间接性、概括性和与语言有密切联系三个特征。

思维的间接性是指思维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同于直接感

知，它能够根据已有的感性知识经验对未能直接作用于感官的事

物及其属性或联系，通过推理加以认识。例如，思维能够对根本不

能被直接感知的事物（如对

现实的客体事物（如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等）加以反映和认识。

思维的概括性是指思维不同于感性认识所反映的只是个别事

物的表面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等非本质的属性，而是一类事物内在

的共同本质属性。例如，对于“国家”，感觉、知觉只能反映一个个

页页、卷合订本，第①《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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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式逻辑以思维的逻辑形式、逻辑规律和简单的逻辑方法

为具体研究对象

国家的街道、建筑，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机构的设立及运作等

等外部形象和表面现象；而思维通过对历史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国

家的分析、综合，抽象出它们的共同本质，于是认识到“所有的国家

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就是思维对国家这一类对象的共同本

质的概括反映。

思维与语言的密切联系是指：思维和语言不可分割。思维是

语言的思想内容，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必须借助于语言才能得以实现和表达。概念是借助于语词来表达

的，判断是通过语句来表达的，推理是通过复句、句群等表达的。

离开语词、语句等语言形式，思维活动的实现及思维成果的表达都

是无法进行的。正是因为思维和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

形式逻辑在研究思维时，一刻也离不开对语言的分析。可以说，形

式逻辑正是通过对语言形式（语词、语句）的分析来实现对思维形

式（概念、判断、推理）的研究的。还应说明的是，判断这一思维形

式作为认识论的研究对象称为判断，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称为

语句，而作为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则称为命题（关于判断与语句及命

题的联系与区别将在第三章中予以说明）。在逻辑学中，区分一个

思想是作为命题还是作为判断并不重要，因而，后面我们对此不作

严格区分，一律称作命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简要地说，作为形式逻辑研究范围的思维

是人脑对于客观世界间接的、概括的反映，其反映形式依其发展过

程有形成概念、作出命题、进行推理。这种反映是借助于语言来实

现的。

形式逻辑研究的领域、范围是思维，但并不是研究思维的一切

方面。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的思维是多门学科研

究的领域，例如哲学认识论、心理学、神经生理学、语言学、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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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指称命题对象所表示指称命题对象的概念，用

能、信息论等，都是人们根据不同的实践目的而从不同的方面和角

度来研究思维的。各门学科有着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重点，而

形式逻辑则只是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和简单的逻辑方

法。

思维的逻辑形式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

一体，思维也是这样，有内容，也有形式。对于思维来说，一定的对

象及其属性被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了思维的内容；而反映这

些对象及其属性的反映方式就是概念、命题和推理，我们把这些反

映方式称为思维形式。思维形式是有其结构的，思维形式的结构

也称思维的逻辑形式，是指具有不同内容的某种思维形式各部分

之间的共同联系方式。由于在思维中，概念是最小的思维单位和

基本要素，它不具有与命题和推理相类似的明显的逻辑结构形式

（但对它仍可以从其他方面进行研究），所以，形式逻辑所研究的逻

辑形式，则主要是指由概念所组成的各种内容不同的命题所具有

的共同的形式结构，以及由命题所组成的各种内容不同的推理所

具有的共同形式结构。换言之，所谓思维的逻辑形式就是指思维

内容不同的一类命题和推理所共同具有的一般形式结构。

例如：

①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唯物论者。

②所有的商品都是有价值的。

③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

以上三例命题，尽管它们的具体思维内容各不相同，分别归属

于哲学、经济学、物理学的研究范畴，但它们把思维内容的各部分

联结起来的方式却是相同的，即都具有“所有⋯⋯都是⋯⋯”这一

共同的形式结构。这种共同的形式结构，便是它们的逻辑形式。

我们且用

具有的属性的概念，则上述三例命题所共有的逻辑形式便可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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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反映后一事物情况的命题，则上述一事物情况的命题，用

。

它们所表述的具体的思维内容显然也是不同的，但都具有“如

表示反映前果⋯⋯那么⋯⋯”的共同的形式结构。如果我们用

几例命题所共有的逻辑形式便是：

，那么如果

示为：

都是所有

再如，下面三例命题：

①如果天下雨，那么地会湿。

②如果物体受到摩擦，那么它会发热。

③如果张三患了肺炎，那么张三会发烧。

再看以下两组推理：

①凡唯物主义都是承认物质第一性的，

机械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

所以，机械唯物主义是承认物质第一性的。

②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人民币是货币。

所以，人民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

殊商品。

表示推理中的三

以上两组推理分别反映的是有关哲学与经济学领域的具体思

维内容，但它们也都有着相同的形式结构，它们都由三个不同的概

念或三个命题所构成。如果我们分别用

个不同的概念，则上述两组推理可归结为同一种逻辑形式：

所有

所有

都是

都是

所以，所有的 都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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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同）与“我必犯人”

分析以上所列举的几组命题和推理的逻辑形式，我们可以看

出，任何一种思维的逻辑形式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可变

的部分，一个是不变的部分，人们分别称之为逻辑变项和逻辑常

项。所谓逻辑变项就是指在一个逻辑形式中可以用不同的具体概

念或命题来代换的部分；所谓逻辑常项就是指在一个逻辑形式中

保持不变并决定这种形式的逻辑特性的部分。上述几组逻辑形式

中，凡是用 等字母表示的部分均为逻辑变项；凡是同类

命题或推理中都存在的固定不变的部分，如“所有”、“都是”、“如

果”、“那么”等均为逻辑常项。显而易见，逻辑变项反映出不同的

思维内容，逻辑常项制约着思维的逻辑形式，二者在逻辑形式中的

作用是不同的。逻辑常项在逻辑形式中起着决定的作用，是判定

和区别不同类型逻辑形式的根据与标志；逻辑变项在逻辑形式中

不起决定作用，变项中不管代入何种具体内容，都不会改变其逻辑

形式。因此，准确地把握逻辑常项，对于正确地辨析和恰当地运用

逻辑形式是极为重要的。例如：

①如果人犯我，那么我必犯人。

②只有人犯我，我才必犯人。

③当且仅当人犯我，我才必犯人。

以上三例的逻辑变项“人犯我”

的，但由于逻辑常项“如果⋯⋯那么”，“只有⋯⋯才”，“当且仅当

⋯⋯则”的不同而区别为三种不同类型的逻辑形式。正因为逻辑

常项这种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国际著名逻辑学家塔尔斯基（

）曾指出，逻辑是一门建立逻辑常项的确切意义及其最普遍定

律的学问。

在形式逻辑中，人们对逻辑形式采用两种语言来表述。一种

是自然语言，即人们日常运用的语言；一种是人工语言，即人们制

造出来的用以表示某种意义的符号（也称符号语言）。具体描述时

有三种形式。其一是逻辑常项和变项都用自然语言，例如，“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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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逻辑常项和逻辑变项都用符号语言。例如，“

常项用自然语言，逻辑变项用符号语言。例如，“如果
，，

天下雨，那么地就湿”。其二是兼用自然语言和符号语言，即逻辑

，那么

”。在后

面的学习中我们会发现，所有的逻辑形式都可以用符号和公式来

表示，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用日常语言表示逻辑形式时

所带来的不准确性（歧义性）和繁锁性。还应指出，任何语言都是

约定俗成的，各种逻辑形式中的变项和常项的表示符号，也同样是

约定俗成的，该用什么符号就用什么符号，不能随意杜撰。

思维的逻辑规律

形式逻辑以思维的逻辑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目的是为了

人们在思维过程中能准确有效地运用各种逻辑形式以便正确地认

识客观世界和表述、论证思想。而要达此目的，就需要揭示并遵守

思维的逻辑形式本身的特有的规律。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

规律都具有客观普遍性；制约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往往不是一个规

律单独起作用，而是存在着一个规律群；按规律所起作用的范围的

大小，规律群中的规律是有层次的。思维的逻辑形式的规律同样

具有客观普遍性和层次性。其客观普遍性是指：逻辑形式的规律

都是从正确的逻辑形式中总结概括出来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

移的，是正确运用各类逻辑形式所必须遵守的最起码的思维法则。

其层次性是指：在思维的逻辑形式的规律群中可分为两种：一种是

仅仅适用于某一类逻辑形式的，叫做逻辑规则，如关于换质法推理

的规则，定义法、划分法的规则，三段论的规则等等；还有一种则不

只适用于某一类逻辑形式，而且普遍适用于所有逻辑形式，称作思

维的基本规律。

思维的确定性。同一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

思维的基本规律共有三条，即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这三

条规律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并要求任何正确思维所必须具备的最基

本特征

保持概念、命题、推理等思维活动自身的同一，不能混淆不定，从而

保证思维的确定性。矛盾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运用概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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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推理等进行思维活动时必须前后无矛盾，即不能自相矛盾，从

而保证思维的首尾一贯性。排中律要求在同一思维中，对于互相

矛盾关系的概念或命题，必须作出二者必居其一的抉择，不能模棱

两可，从而保证思维的明确性。思维具有确定性、一贯性、明确性

是人们进行正确思维活动必不可少的条件，也就是说，掌握并遵守

思维的基本规律是人们进行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

简单的逻辑方法

逻辑方法是指人们在运用概念进行命题和推理的思维过程

中，除了必须遵循思维的逻辑规则、规律外，还经常使用到的一些

具体方法。逻辑方法很多，可分为辩证逻辑方法和形式逻辑方法

两个层次。辩证逻辑方法涉及到思维进程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

发展和转化，比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的和历史的方

法等等，因此比较复杂。而形式逻辑方法以思维的确定性为前提，

不涉及辩证分析，相对于辩证逻辑方法来说较为简单。例如，明确

概念的定义法、划分法、探求因果联系的五种方法等等。

最后，还应指出，在实际思维过程中，人们还常运用已知为真

的若干命题去确定某一命题的真实性（或虚假性），这种思维过程

称为论证。论证实际上是概念、命题，特别是推理知识的综合运

用。论证也有其形式结构、相应规则和各种方法，因此，人们也将

论证列入形式逻辑所研究的内容。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形式逻辑研究的范围和具体对象

确定为：

形式逻辑是一门研究思维的学科，其研究的范围当属思维

科学领域。

形式逻辑研究的具体对象有三个：

其一，思维的逻辑形式，即各种思维形式的一般形式结构。

其二，思维的逻辑规律，包括定义、划分、命题、推理、论证等一

系列的逻辑规则和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基本规律。

其三，简单的逻辑方法，包括限制法、概括法、定义法、划分法、

第 8 页



第二节　　形式逻辑的性质与效用

一、形式逻辑的性质

欧拉图法、文恩图法、真值表法和探求因果联系的五种方法及假说

与各种论证方法等。

必须明确指出，作为形式逻辑研究对象的概念、命题、推理三

大思维形式，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概念形式是研究的基础，命题形

式是研究的关键，推理形式则是研究的主体。这是因为命题是推

理的组成部分，是构成推理的要素，命题形式的逻辑特征是推理形

式有效式的逻辑依据。把握了各类命题的逻辑形式及其逻辑特

征，则将极大便利于相应推理形式有效性的分析与探求。换句话

说，命题形式只是作为构成推理有效式的要素、前提、依据而被研

究的。而概念又是构成命题的要素，形式逻辑对概念的逻辑特征、

种类、关系等各方面的研究也是出于准确地分析命题形式的需要，

从而说到底，也是为分析推理形式提供依据的。因此，形式逻辑研

究思维的逻辑形式，其研究的主体与核心课题是推理及其有效性。

正如

推理的有效性。”

年重版的美国《哲学百科全书》所说：“逻辑，它研究各种

年版英国《哲学词典》也指出：“逻辑的中心
，

议题就是有效的推理。

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思维的逻辑形式、逻辑规律、逻辑方

法），决定了它是一门工具性质的科学。具体地说，这门科学具有

客观性、工具性和全人类性。

形式逻辑的客观性主要表现在：形式逻辑研究的思维的逻辑

形式及其规律与方法是人们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从大量具体的

正确思维活动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归根结底来自客观世界，是客

页吴家国：《逻辑散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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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的逻辑著作

观事物及其关系的反映，而不是主观臆造或先验的东西。形式逻

辑的工具性主要表现在：它不能给人们直接提供各种具体的科学

知识，它向人们提供的只是认识事物，表达思想时经常运用的一种

逻辑工具。换句话说，形式逻辑作为一门工具学科，只为人们正确

思维提供有效的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及逻辑方法，而不能替代正

确的思维内容本身，它只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在这一点上，形

式逻辑与语法很相似。语法只研究和提供词句的结构及变化规

则，而不研究具体词句的具体内容；形式逻辑也不研究概念、命题、

推理等思维形式的具体内容，只研究它们的逻辑结构及其规律，所

以列宁将其称为“思维的语法”。从逻辑发展史看，亚里士多德的

逻辑论文被其弟子辑为《工具论》一书，弗兰西斯

也名为《新工具》，法国笛卡尔的哲学和逻辑著作，书名为《方法

谈》，都是视逻辑为工具性科学。形式逻辑的全人类性主要是指它

的基本内容是没有阶级性和民族性的，正如数学和语法一样，可以

一视同仁地为社会上所有人服务。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各个时代

的人只有运用共同的逻辑形式，遵守共同的逻辑规律，才能进行正

确的思维，才能准确地表达思想和交流思想。

二、形式逻辑的效用

。“效用，效力和作用”，“效力，事物所产生的有利的作用”

本书所讲的效用，即一般逻辑教材中所说的“作用”，主要是简介各

章节逻辑知识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决定

了它的科学性质，也决定了它所具有的效用。作为一门工具性质

科学，它既是正确认识事物、获取新知识的工具，又是严密表述和

论证思想的工具，既具有认识作用，又具有表述论证作用，并进而

提高人们思维能力，包括提高思维的有效性、敏捷性和预见性。

如前所述，思维是认识的理性阶段，任何一个思维活动的过程

①《现代汉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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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都是应用逻辑。”

及其认识成果的表述和论证，其基本的反映形式和主要标志就是

要运用概念、命题和推理。正如列宁曾引用黑格尔的话说：“任何

从逻辑的应用看，它和其他各门科学都有

密切联系。作为人们认识成果的知识系统，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

自然科学，都要使用概念、命题和推理，都要遵守思维的逻辑规律。

离开了逻辑形式及其规律，任何科学无法形成，无法表现，无法发

展。而作为一门研究思维的科学，形式逻辑所提供的正是如何准

确运用概念，恰当使用命题和有效进行推理的知识。因此，学习和

掌握形式逻辑，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训练人们的

逻辑思维能力，增强人们的书面和口头表达与论证能力，以至提高

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都是有其重要作用的。

具体地说，形式逻辑的作用和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形式逻辑有帮助人们认识事物与探求新知的作用

形式逻辑为人们提供认识客观世界的逻辑工具，它可以帮助

我们由已知推出新知，间接地认识世界。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实现由感性认识上

升到理性认识，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即占有

丰富而又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并借助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

逻辑思维方法进行理性加工。丰富而真实的思维内容来源于实践

并借助于各门具体科学的指导。而正确运用“归纳与演绎”等逻辑

思维方法加工感性材料，则需要合乎形式逻辑的规则、规律。可以

说，在已经具备丰富的感性材料的前提下，能否有效运用相应的逻

辑思维方法，就成为能否正确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

关键。离开形式逻辑的规则、规律，即便是具体真实的内容，也不

能获取正确的思维结果，也不能达到真理性的认识。例如：

凡政教系的学生都是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

中文系的学生不是政教系的学生，

页第卷①《列宁全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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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文系的学生不是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的。

这一思维活动中之所以得不出一个正确的认识结论，其原因并不

是所依据的前提的内容不真实，而是其所运用的推理形式是违反

有关三段论推理规则的无效式（这种逻辑错误我们在三段论部分

作具体分析）。这说明，合乎逻辑规则、规律，是人们进行正确的思

维，获取真知的必要条件。

翻开一部科学发展史，人们从中可

从实践上看，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有亲知、闻知、推知等

不同的方式，根据已有的若干知识推断出新知识，这是认识客观世

界所不可缺少的逻辑环节。形式逻辑正是研究怎样由已知的知

识，准确地推断出新知识的科学。因此，学习和掌握形式逻辑这一

工具，就能指导我们正确地进行推理，就能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客

观事物。正如恩格斯所说：“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

法，由已知到未知的方法。”

以看到许多科学真理的发现都是运用形式逻辑从已知推出未知的

精彩例证。

例如，物理学中对镭的发现。居里夫人在从沥青矿中提炼出

铀以后，她发现提炼出铀以后的沥青矿仍有放射线放出。有放射

线，就有放射性元素，没有放射线，就没有放射性元素，现在有放射

线，所以一定还有放射性元素。后来经反复实验，果真发现了镭。

居里夫人在这里就是凭借逻辑推理获得新知识的。

已知的

再如，化学中门捷列夫对“亚铝”的预见认识。门捷列夫根据

种元素的性质和原子量之间的关系而归纳推知了元素

周期律并藉此推知出一系列当时尚未发现的元素的存在及其物理

与化学等性质。例如，他根据逻辑推理预见到“亚铝”的存在，并推

出“亚铝”的某些物理属性。在这之后，法国化学家布瓦勃德朗发

现了元素“镓”。并且证实了这种元素与门捷列夫预见的“亚铝”的

页。年版 第《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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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而布瓦勃德朗测定的“镓”为夫的“亚铝”为

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基本相符合，只是比重有较大的出入。门捷列

。后来，

于是重新测量了“镓”的比重，结果是

布瓦勃德朗重新检查了他的实验，发现原来“镓”的纯度有问题。

，完全证实了“镓”即是

门捷列夫所预见的“亚铝”。从这个实例中，我们不难看出，没有逻

辑推理，就不会有门捷列夫的预见。它也生动地说明了逻辑学在

人们探求新知识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形式逻辑有表述和论证思想的作用

形式逻辑是人们准确表述思想和严密论证观点的必要工具。

任何思想的表述，任何观点的论证，大至鸿篇巨著的发表面世，小

至片言只语的交际传播，都是离不开概念、命题和推理的。为增强

表述的准确性、明晰性、鲜明性，为提高论证的条理性、严密性、说

服力，我们就要努力做到概念明确，命题恰当，推理有逻辑性。而

形式逻辑所研究和提供的正是有关这方面的适用知识。例如：通

过学习和掌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概念间的关系、明确概念的方法

等等，就有利于指导人们准确地选用适当的语词来表述有关概念；

学习和掌握了各种命题的逻辑形式、逻辑特征及命题间的真假制

约关系等等，就有利于人们正确地选用适当的语句作出恰当的命

题；学习和掌握了各种推理的有效式等，就有利于指导人们准确而

快捷地作出富有逻辑性的有效推理，从而达到帮助人们准确表述

思想和严密论证思想的目的。人们日常通过说话和写文章来表述

自己的思想，总少不了概念、命题、推理等的综合运用。尤其是议

论文体中各种论点的提炼与表述，论据的筛选与组织，论证过程中

各种推理形式的综合运用；说明文体中的定义、限制、划分等各种

说明方法的运用等，更是形式逻辑知识表述、论证作用的直接的充

分体现。

形式逻辑有反驳谬误和揭露诡辩的作用

形式逻辑是人们识别谬误、反驳谬误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学

习和掌握了形式逻辑，就有利于人们恰当地运用思维的各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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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并遵守思维的规律，正确地指导自己的思维和表述，力求避免

出现谬误。另一方面，真理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人们在力求正确思维和表述思想的同时也必须学会识别和反驳谬

误。任何谬误大致错在两个方面：或者是思维内容本身有错，或者

是运用思维形式有错。对于前者，主要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具体

科学知识予以分析和驳斥；对于后者，则只宜运用逻辑工具来揭露

和反驳。例如下面两个推理：

①凡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唯物主义者，

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者，

所以，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主义者。

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是人民群众，

所以，我是真正的英雄。

很显然，这两个推理的结论都是错误的。但是，要揭示其错误的实

质并有效地反驳其错误，则必须借助于“三段论推理”的“中项至少

周延一次”和“只能有三个不同的项”等推理规则为工具，揭示其所

违反的“中项都不周延”和“四概念错误”的逻辑错误。如果没有掌

握逻辑工具，那么对于这类谬误常常会显得束手无策。至于那种

自觉地，有意识、有目的地造成的谬误，人们称为诡辩。例如，鲁迅

《论辩的魂灵》中有一段是：“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

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

⋯⋯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

贼。”对于诸如此类的诡辩，也必须具备有关的逻辑知识才能有效

地予以揭露和驳斥。

形式逻辑具有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作用

形式逻辑为学习知识和提高工作效率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在

人们社会实践中获得广泛的应用，例如科学管理、科学决策、科学

预测、科学假设、刑事侦察等等方面的应用。对于师范院校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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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无论是当前的学 思 习 考，还是日后的传道授业解

惑，学好形式逻辑理论及掌握逻辑技能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

以学习与教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

任何理论一样，都是理性认识的结晶，都是由一系列特定的概念、

命题、推理等思维形式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也都得借助于各种思维

形式来表述和论证。作为一种提高学习效率的工具，形式逻辑的

作用主要体现于它所提供的知识能有效地指导人们加速理解并掌

握马列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有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能正确地分析

有关观点、原理的形式结构、逻辑特征及论证方式、方法，从而达到

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作为一种提高教学效率的工

具，形式逻辑的作用主要体现于有助于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教学过

程的具体运作。教师的教学过程，从本质上说来就是代作者立言：

替作者对其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范畴）予以明确解说；对其基

本观点、原理予以有效的推导论证（立论）；对其对立面的谬误予以

识伪辨误、论是斥非（驳论），从而达到传播和捍卫马列主义理论的

目的。例如，要学习和掌握“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或称世界物

质统一性原理），就得运用定义法、限制法等逻辑方法正确理解和

明确有关“物质、运动、时空、规律”等基本概念（范畴）；就得在其基

础上把握一系列全称肯定命题（观点）：“世界是物质统一体，物质

是不断运动的，运动是以时空为存在形式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等

等；并进而运用联言命题组合式推理形式概括为原理：“世界是以

时空为存在形式的有规律地不断运动着的物质统一体。”从而回答

了“世界是什么”这一世界观的根本性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理论基石。为了传播和论证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石性理

论，我们在教学中，又分别引证：天体演化和物质结构的理论、生命

起源和生物进化的理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人类起源和社会发

展的理论等等系统的科学事实，从各个方面对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原理”提供有力的证明，这里则显然用的是归纳法推理形式。在此

证明的同时，又对其他谬误进行了揭露和批驳。如：唯心主义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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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习形式逻辑的方法与途径

论、多元论、康德的“时空的先天形式论”、牛顿的“绝对时空论”

以上，我们充分肯定了形式逻辑的四方面效用，即探求新知的

作用、表证思想的作用、论是斥非的作用、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

作用。但必须指出，形式逻辑只是人们认识事物和表述论证思想

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全面地认识事物，科学地论证思

想，还需要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知识。

方法，英文是 ，意为沿着正确的道路运动。在现代科

学的意义上，是指主体认识客体及其规律的中介，是人们从事科学

活动的行为方式，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握客观现实，从而实现一定

目的的途径、手段和方式的总和。为更好地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握

形式逻辑，我们可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明确学习目的，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综上所述，形

式逻辑作为一门工具性的科学，它既是高校文科专业课程体系中

的一门基础必修课，又是学习和研究各个专业所有课程科学体系

的工具，还是日后教学、科研、教书育人的强有力的工具。掌握了

这一工具，终身受益。

要在理解和掌握基本的逻辑概念和逻辑理论上下功夫，并

注重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着力于“应知知识”上知其然且知其所

以然。譬如：性质命题主、谓项的周延性与三段论推理中项的规

则，复合命题的逻辑值与复合命题推理的规则及其有效式，肯定的

性质命题谓项为什么是不周延的等等。粗枝大叶、囫囵吞枣、浅尝

辄止、不求甚解，是难以学好形式逻辑的。

要强化基本训练，在应会技能上下功夫。不少初学逻辑的

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应知知识都懂了，但遇到实际问题仍不能加以

解决。这主要是实际练习不够，没有完成从“应知”到“应会”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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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公元 年

化。形式逻辑是工具性学科，大凡工具性学科都须多练、多用。学

数学的人都懂得作习题的重要性。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说：“学数

学不作练习，如同至宝山而空还。”在这一点上，形式逻辑与数学是

相通的。

要了解一点逻辑简史。博古可通今。了解一点逻辑简史，有

助于人们进一步明了形式逻辑的基本内容、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逻辑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它从哲学的怀抱中孕育而出，至今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逻辑学的发源地有三个，即古代中国、古印

度和古希腊。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处士横议”局面的出现，产生

了称之为“名辩之学”的中国逻辑学。其主要内容表现于名（惠施、

公孙龙等）、荀（荀况）、墨（墨家）三家的著述中，其中以《墨经》对逻

辑学的贡献最为卓著。内容涉及名（概念论）、辞（命题论）、说（推

理论、证明论）以及思维规律等方面。

随着古代印度佛教各教派之间以及僧俗之间的激烈论辩及社

会说教，产生了称之为“因明学”的古印度逻辑学。“因”指推理论

证的依据，“明”即学问、学说，“因明”即古印度关于推理论证的学

说。主要经典著作有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及其弟子商羯罗主的

《因明入正理论》等。其中对推理与论证的方法作出了比较充分的

研究。以上两书均由唐高僧玄奘分别于公元

译出。

主要研究概念、范畴与定义问题）

随着古希腊讲学、演讲和辩论的盛行，产生了古希腊亚里士多

德的演绎逻辑学。他是西方逻辑史上第一个全面地系统地研究了

逻辑学的各种主要问题并构筑完整的逻辑理论的人，在西方被人

誉为“逻辑之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文论主要收集在《工具论》一

书中。内容有《范畴篇 解释

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主要研究命题及其种类与关系问题）

篇》（主要研究推理与证明问题）；《论辩篇》和《辨谬篇》（主要研究

辩论的方法以及如何驳斥诡辩问题）。他的另一本书《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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